
北京青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

管问询函中相关问题的回复意见

北京青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期收到上海证券

交易所《关于北京青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

问询函》（上证科创公函【2025】0198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根据相关规

定，现将《问询函》涉及相关内容回复如下：

6.关于财务负责人变动。根据披露，公司于 2025 年 5 月 16 日披露《关于变

更公司财务负责人的公告》。公告显示，公司董事会同意肖海娥女士不再担任公

司财务负责人职务，并聘任罗世芳女士为公司财务负责人。公司董事李萍对原

财务负责人离任、聘任新的财务负责人两个议案均投出弃权票，理由为：对目

前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该等事项的合理性和充分性持保留意见。根据公告，肖

海娥作为公司财务负责人的原定任期到期日为 2025 年 5 月 22 日。

请公司：（1）补充说明在原财务负责人任期即将届满的情况下调整财务负

责人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相关内控风险，原财务负

责人对公司财务情况是否存在异议；（2）结合本次董事会召开的前期准备工作，

通知董事参加会议的时间、形式及通知内容，会议召开时间、形式、议案具体

内容、董事会上讨论及投票结果情况等，说明董事李萍对前述事项均投出弃权

票的具体原因，并说明公司三会运作是否规范、是否存在公司阻碍董事正常履

职的情形；（3）说明截至目前财务负责人相关工作是否已顺利交接、是否会对

公司后续财务相关工作开展造成不利影响。请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前述事

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

简称“《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北京青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

章程》”）及《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等规定，对公司财务变更负责人事项进行

核查，包括召开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专项会议；了解财务负责人变更的原因及合理



性；与管理层、公司相关部门进行访谈交流；查阅公司三会底稿文件等。

综上所述，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变更财务负责人的原因是合理的、审慎的，

公司内部不存在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相关内控风险；董事李萍女士对解聘及聘任

公司财务负责人事项投弃权票，是其结合自身所处问题的角度、观点做出的行为；

公司三会运作流程规范，符合《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公司

制度的要求，不存在公司阻碍董事正常履职的情形；财务负责人相关工作交接有

序，上述人员变动未对公司治理和规范运作及后续财务工作正常开展造成不利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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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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